
  亞東技術學院 優良廠商遴選作業要點（草案） 

104 年 5 月 13 日 103 學年度第三次總務會議審議通過 

一、為鼓勵優良廠商參加本校採購議(比)價及投標，特訂定「亞東技術學院 優良廠商遴選作

業要點」，以下簡稱本作業要點。 

二、凡符合下列資格及規定之廠商，得申請優良廠商審查： 

(一)廠商登記或設定之證明: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立之

證明文件。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。 

(二)填妥優良廠商登記申請書(附件一)。 

(三)廠商之信用證明：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年內

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。 

(四)非拒絕往來廠商：申請廠商(含公司、分公司及其關係企業)非為行政院公共工程委

員會所公布之拒絕往來廠商，且未被本校依廠商服務品質評量表(附件二)列為拒絕

往來者。 

三、廠商申請資料經總務會議審查通過後，由總務處將廠商名冊公告於本校網站，以提供各

單位優先參考採購詢價。優良廠商申請審查，以每一學年度審核一次為原則。 

四、已登記公告廠商有下列情形者，總務處應辦理除名，除名一年內不得申請優良廠商及參

加本校採購案議(比)價： 

(一)違反本校相關採購規定者。 

(二)獲邀參與投標，一年內有二次以上無正當理由拒不參加或參與投標但不派員出席者。 

(三)得標後無正當理由而不訂約者。 

(四)得標後二次以上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，致延誤履約期限、解除或終止契約者。 

(五)驗收後不履行保固責任者。 

(六)保固期滿後無正當理由拒不提供維修或不再協助技術服務者。 

五、經除名廠商，若變更公司名稱、實質等同原廠商或同屬一關係企業者，不得申請優良廠

商。 

六、廠商服務品質評量表得由請購單位填寫並附於支出憑證 

粘存單之後始得提出請款，廠商服務品質評量表得以電子表單替代之。 

七、本作業要點適用範圍為本校預算之採購，適用政府採購法及其他法律規定者從其規定。 

八、本作業要點未盡事宜，依照其他相關法規辦理。 

九、本作業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，陳請  校長公布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件一 

亞東技術學院  優良廠商登記申請書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寫日期：   年   月   日 

公司名稱  負 責 人  

統一編號  公司電話  公司傳真  

營業(稅籍)登記地址  

通 訊 地 址  

連 絡 人  E-Mail  

連絡人電話  連絡人行動電話  

近 1 年實績 

□曾參與本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(其他機關) 之採購案並得標。 

□曾參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其他機關) 之採購案並得標。

□以 E-mail 郵寄(回覆電子郵件:ex003@mail.oit.edu.tw) 

□未便提供。 

營業項目 

□資訊設備 
 (□印表機耗材□電腦週邊設備用品□電腦及伺服器□電腦軟體□網路及資訊安全暨加值設備) 

□事務設備 
 (□影印機□碎紙機□傳真機□傳真機耗材□投影機□影印機耗材) 

□辦公場所用品 
 (□冷氣機□電視機等影音設備□飲水機□辦公桌椅公文櫃屏風□文具用品□辦公用紙) 

□藥品衛材 
 (□醫療消耗性用品□醫療性用品) 

□圖書曁教育用品 
 (□國內出版之中文圖書□期刊□雜誌□樂器) 

□機電工程 □土木裝修 □室內裝修 □油漆粉刷 □消防設備 □通訊工程 

□其他 
(請以逗號分隔) 

 

(請加蓋公司大小章)         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件二 

亞東技術學院  廠商服務品質評量表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 寫 日 期 ：   年   月   日 

請購單位 請購編號 供應廠商名稱 

   

項次 100 分 80 分 60 分 40 分 20 分 

1.交貨進度 □非常準時 □交貨期限內 □遲交 □嚴重遲交 □未交貨 

2.產品解說 □詳細說明 □大致說明 □部分說明 □約略提及 □從未說明 

3.貨物品質 □品質優良 □良好 □無意見 □差 □態度極差 

4.服務態度 □非常熱誠 □熱誠 □普通 □缺乏熱誠 □完全沒有 

5.配合程度 □十分配合 □大致良好 □尚可 □馬虎 □完全不配合

    
           得分：         

其他應改進之事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說明：1.請將廠商五項分數相加除以五後填入得分欄，超過 80 為甲等, 超過 70-80 為乙等，60（含）

-70 為丙等，未達 60 分為丁等。 

丙等：列為觀察警告，連續二次則列為拒絕往來；丁等：列為拒絕往來。 

2. 本評量表經單位主管及填表人簽章後，附於「支出憑證粘存單」之後請款，以利彙整。

  

 

 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


